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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劳动力市场可按三种形态分割：再分配机制下体制内外的分割、

市场机制下人力资本高低的分割和户籍制度下城乡身份的分割。城乡身份

分割是影响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工作流动，对不同时期农民工的工作流动进行分析。研

究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所处部门对其工作流动的影响，但户籍歧视仍作

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但这种影响随社会发展正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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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改革促使人口在工作和地域上更频繁流动。改革前，欠流
动或缺乏流动的自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城市工人高度依附于工作单位，劳动力流动很少发生。由于户籍制度的
限制，农民也难以自由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华尔德，１９９６）。在市场
转型的过程中，新兴私营部门对劳动力的较大需求及城乡壁垒的松动，
使越来越多农民进入城市求职。现在，农民工已占中国流动人口的绝
大部分。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７年，在城镇单位就业的农民工人数逐年上
升，这一人数的上升主要体现在非公有制的经济部门中１。

１．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２００８），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主编，第２４
－２７页。

现在农民工在工作和地域上的高流动被视为“弊病”———农民工的
高离职率造成用工单位所需特定人力资本（ｆｉｒ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的流失（Ｋｎｉｇｈｔ　＆Ｙｕｅｈ，２００４）。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使企业以
此拒绝向其提供更多的培训晋升机会和长期的福利，同时也给城市管
理带来困难。国内学者尤为关注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性，相
关研究包括：农民工永久迁移的意愿（蔡禾、王进，２００７），城市化制度安排
如何让农民工从“流民”变成“市民”（白南生、李靖，２００８），农民工如何突
破“只流不迁”困局使其在城市中定居（殷晓清，２００１；章铮、杜峥鸣、乔晓
春，２００８），以及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对其收入的影响（黄乾，２００９）等。
但是，所有这些研究有一个前提：什么因素导致农民工较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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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率？

对农民工个体而言，他们发生工作流动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劳
动报酬、工作环境、婚姻、子女抚养和职业病等都可能成为他们离职或
变换工作的原因。但这些个体性原因却未必是作为群体的农民工较强
工作流动性的制度性机制。
在农民工问题的各种研究中，户籍制度通常是解释农民工就业与

生存困境的重要因素（李培林、李炜，２００７；谢桂华，２００７；王美艳，

２００７）。这些研究的假定或结论基本遵循了这样一个逻辑：城市人与农
民工在制度上归属于不同的身份体系，由此导致了他们在城市就业体
系中的不平等。由于处在这个体系中的不利位置，农民工在工资收入、
就业机会上难免会遭遇歧视。户籍制度是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工
较之城市职工有更频繁的工作流动呢？如果可以，两者的关系应如何
量化？检验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影响将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

问题。

一、文献述评

在社会分层领域中，个人的工作流动作为一种代内流动，是个体获
得或改变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方式之一。工作流动如何产生，西方文献
有两种解释取向：空缺驱动模型（ｖａｃａｎｃｙ－ｄｒｉｖｅｎ　ｍｏｄｅｌｓ）和劳动力市场
分隔（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理论（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１９９２）。
空缺驱使模型是指岗位空缺能为工作流动创造机会。其基本假设

是雇佣关系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如果已有的雇员不离职，雇主便没
有空缺招收新雇员。雇员变换工作与升迁的机会不仅取决于其工作表
现，更取决于其所在的职业链条中是否有空缺的职位（Ｓφｒｅｎｓｅｎ　＆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１９８１）。总之，从空缺竞争的角度上看，空缺链的长度、具体
职业的空缺分布及个体对空缺岗位的获取能力是驱使工作流动的重要

因素。尽管如此，“并不是所有工作流动的发生都以空缺的存在作为动
力”（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１９９２：４４），空缺驱使模型可能不适用于分析中国农民
工的工作流动。首先，这一取向主要用于解释向上流动，尤其是在公司
内部等级结构中的晋升。对多数农民工而言，由于普遍缺乏晋升机会，
他们工作流动的结果未必是向上流动。其次，工作组织或职业中的空
缺岗位对农民工可能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城市工作对这个群体更多仅

·５５１·

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



是一段工作经历，多数人只能在工作等级中的低端岗位。最后，空缺驱
使模型假定的雇佣关系是封闭的、雇员导向的，雇主没有权力随意更换
雇员。从某种意义上说，占据了某个职位的雇员实际上控制了他人工
作流动所必需的空缺。中国农民工显然处在相对开放的雇佣关系中，

他们与雇主之间的关系相对容易解除。

１．此处“不同社会群体”指在性别、种族等先赋性社会特征上相区别的群体。

２．在Ｒｅｉｃｈ、Ｇｏｒｄｏｎ和Ｅｄｗａｒｄｓ（１９７３）的文章中，他们还列举了种族的和性别的劳动力市场
分割。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为工作流动提供了一个替代性解释，其基本
假定是劳动力市场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不同劳动力市场产生不同
的工作流动需求。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正统理
论，后者假定不同社会群体１在劳动力市场的差异会随市场竞争逐渐
缩小，前者则认为分割而非同质是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特征。在劳动力
市场分割的诸多情形中２，最重要的一组分割是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

或“核心”与“边缘”。通常，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流动率较高，因为
这些部门中的工作欠稳定、缺乏晋升空间（Ｒｅｉｃｈ、Ｇｏｒｄ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ｓ，

１９７３）。与空缺驱使模型相比，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许更符合农民工
工作流动的实际状况。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解释工作流动时最大
的问题是循环论证，即工作流动既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结果，又是劳动
力市场二元分割的证据。在农民工的换工问题上则表现为，农民工因
为处在边缘或次级部门中，所以工作流动频繁；而农民工在边缘或次级
部门中就业，又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流动频繁。因此，用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解释工作流动的差异仅仅是描述性的，并没有指出导致劳动力市
场二元分割的原因。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以西方情境作为分析背景，认为自由资本

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是现代经济二元性及劳动力市场分割产生

的根本原因，但这一制度条件在中国情境中并不适用。

中国经济转型与社会分层研究曾将工作流动纳入其研究范畴。

Ｚｈｏｕ、Ｔｕｍａ和 Ｍｏｅｎ（１９９７）在比较经济转型前后中国职工在不同类型
经济部门间的工作流动后发现，转型后城市职工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
部门的工作流动趋势并不强，以此说明，即使在改革以后，再分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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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有部门的影响力仍然很大。Ｗｕ和Ｘｉｅ（２００３）在研究城市职工从
国有部门到市场部门的流动时指出，工作流动的发生是一个内生过程：
早期流动到市场部门的人往往在既有体制中处于不利地位，而较晚进
入市场部门的人，则通常处于有利地位———只有市场回报足以超出他
们在国有部门的所得时，他们才会放弃体制内的利益进入市场。Ｃａｏ
和Ｈｕ（２００６）研究了城市人在工作流动中的性别差异，发现女性较之男
性更不倾向于发生职业导向的工作流动，而更倾向于家庭导向的工作
流动。他们的研究还指出，自愿的工作流动未必带来更高的回报，不自
愿的流动未必都导致坏结果。
上述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将工作流动视为转型时期市场体制和

再分配体制相对力量改变的结果，是连接体制变迁与社会分层的中
间过程；再分配制度与市场制度在影响收入、教育回报和性别分层上
存在差异性。某种意义上，这两种制度分别构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
分割的原因。如果西方社会的工作流动性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
资本主义的转变而降低，那么中国社会的工作流动性则是随着计划
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提高。虽然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
不存在可称为“市场”的劳动力市场，但不同等级的单位所能够提供
的保障和福利有明显的差别，单位内的控制手段也是全方位的（华尔
德，１９９６），这种明显的差别和控制能力在能够自由流动的时期就变
成工作流动的影响因素。转型时期，城市居民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
部门的流动意味着放弃体制内福利和保障，使得这种工作流动实际
上很有限（Ｚｈｏｕ、Ｔｕｍａ　＆Ｍｏｅｎ，１９９７），拥有较高人力资本者普遍不愿
意放弃体制内的稳定工作（吴晓刚，２００８）。因此，再分配制度中对体制
内和体制外的区分确实能够反映工作流动性或稳定性的两种类型。市
场制度中的工作流动更趋近于西方社会的工作流动模式：拥有较高人
力资本者更可能进入企业或单位的内部劳动力市场，获得更稳定的工
作，而缺乏人力资本者更可能进入以高流动性为特征的次级劳动力市
场。由此，我们得到两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１）再分配制度下，体
制内和体制外的分割；（２）市场制度下，人力资本导致的内部劳动力市
场分割。
以上基于城市职工工作流动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

农民工的工作流动。首先，城市职工绝大部分福利来自工作单位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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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积累，其离职成本高于农民工；其次，农民工的流动始终受到户籍
制度的限制，这种限制在城市职工的工作流动中并不重要；再者，农民
工的工作流动主要是以自愿性流动为主，虽然也存在由于工厂倒闭或
被解雇等非自愿性的工作变换，但这一群体在城市中的自愿性工作流
动比例仍明显高于城市居民（Ｋｎｉｇｈｔ　＆Ｙｕｅｈ，２００４）。

Ｋｎｉｇｈｔ和Ｙｕｅｈ（２００４）曾比较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在工作流动上
的差别，发现农民工的换工发生率明显高于城市居民。他们推测这
一差别源于劳动力市场的用工歧视：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获得较好
的工作，使得该群体与工作的匹配程度较低，由此导致较高的换工发
生率。但他们并没有在经验模型中检验这一推测。通过对城市居民
样本和农民工样本建立相同的换工发生率模型比较，他们发现农民
工样本模型里的绝大多数变量都不显著，原因是农民工的工作流动
可能是由其他“尚未观测到的变量所决定”（同上：６４６）。Ｋｎｉｇｈｔ和

Ｙｕｅｈ虽然指出农民工工作流动不同于城市居民的特殊性，但未对这
种特殊性做出任何验证。

１．不排除有一部分农民工在进城前就已在农村从事过非农职业或进城以后仍从事农业的情
况（李强，１９９９）。

２．也有国内学者将这两个阶段的流动分别命名为“初次职业流动”和“再次职业流动”（李强，

１９９９），或“一次流动”（或“外出务工流动”）和“二次流动”（或“变换工作流动”）（梁雄军等，

２００７）。

国内学者对农民工的流迁研究也关注了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但主
要关注农民工的城乡迁移。农民工流动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均
包含地理上及工作上的流动。从农村流入城市时，农民获得了第一份
非农职业１，变成了农民工，这一阶段的流动通常被称为“初次流动”。

到达城市以后，农民工在不同工作组织之间持续变换工作的过程可称
为“二次流动”２。后一阶段的流动虽然主要是工作上的，但也可能包
含地理上的迁移。尽管有两个阶段的流动，但国内众多研究农民工流
动的文献仅主要探讨了农民工的初次流动，其中“民工潮”和“民工荒”

是最为集中的两大议题。“民工潮”关注的是劳动力为何及如何从农村
迁入城市，并给城市人口及社会结构带来变化；“民工荒”关注的是劳动
力为何又从城市返回农村，导致城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李强，２００３；

吴兴陆、亓名杰、冯宪，２００３；谌新民、吴森富，２００３；简新华、张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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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王俊霞、王孟欣，２００５；刘根荣，２００６；李明桥等，２００９）。还有相当
一部分研究，尽管没有直接探讨“民工潮”或“民工荒”，但也在城乡迁移
的框架下分析农民工从农村迁入城市的途径、模式和特点，如社会网络
在迁移中的作用（赵延东、王奋宇，２００２；翟学伟，２００３）、举家迁移和后
继迁移（洪小良，２００７；侯佳伟，２００９）等。

“民工潮”和“民工荒”的研究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农民工未能在城
市获得稳定的就业，他们“只流不迁”，“来之”而不能“安之”，甚至要“返
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有效转移的关键，也是阻
碍城市化进程的瓶颈之一。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不稳定性至少表现为
两种情况：一是在城市工作较短时间后又返回农村，二是在城市之间或
某一城市内部不同企业或单位之间的流动。国内研究过分偏重于前一
种，这些研究假定农民工工作的不稳定性主要是因为他们返乡的热望。
但这一假定未必完全符合事实：尽管城市农民工工资偏低和物价大幅
上涨降低了他们在外打工的动力，但在绝大多数农村，因为有限的人均
耕地、不稳定的农产品价格和日益增高的消费，农业生产所得无法替代
外出务工所得来满足家庭经济需求。尽管城市中所遭遇的歧视和权益
侵害会挫伤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信心，但城市生活的舒适度和新奇感
又让他们有了“见世面”的外出渴望。事实上，农民工常常能够通过在
城市中变换工作来略微提高收入（刘林平、万向东、张永宏，２００６），或改
善权益状况（简新华、张建伟，２００５）。因此，该群体在城市中的工作变
换应该作为与其城乡迁移同等重要的问题加以重视，先前的国内研究
恰恰对这一议题关注不足。
国内研究通常是以国际迁移理论解释农民工城乡迁移何以发生。

但国际迁移理论主要是对工业化背景下，劳动力跨国迁移的发生和持
续的原因提供解释框架，其内容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个体经济理性
与工资差的假定、迁移新经济学中对家庭决策和风险分化的论述、双重
市场理论中经济结构对移民工人的需求，以及世界体系论中关于跨国
资本与迁移的论述等（Ｍａｓｓｅｙ，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国际迁移理论存在的问
题是对具体制度环境的忽视，它列举了普遍经济因素对迁移的推拉作
用，但没有考虑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具体制度特征对人口迁移的形塑。
对这一点，许多国内研究在运用国际迁移理论时已进行修正，并达成了
一个重要的共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分割格局是国际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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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和预测中国农民城乡迁移特点的主要因素。但是，
国内研究很少以量化的方式展现户籍制度在农民工流迁独特性中的作

用。如果户籍歧视造就了农民工城乡迁移模式的特殊性，它是否也会
影响该群体在城市中的后续工作流动，如何从众多影响因素中分离出
这一制度性歧视，这正是本研究试图探讨的内容。

二、研究假设

总结前文，在中国的制度情境下研究农民工的工作流动，需要考虑
三种制度：市场制度、再分配制度和户籍制度。理论上，市场制度遵循
竞争和效率的逻辑，在劳动力市场中过程和结果的差异源于个人拥有
的人力资本的差别。但在再分配制度中，人力资本较高者同样也可以
获得更高回报，人力资本的回报体系仍然是正向选择（Ｗｕ　＆Ｘｉｅ，

２００３）。再分配制度区别于市场制度之处在于其强调体制内外的等级
差异。再分配体系扩大了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差异，降低了体制内
的差别，体制内的组织相比于体制外的组织更具保障性和稳定性。户
籍制度形塑了中国的城乡二元分隔体系，城乡人口户籍的差异体现的
是身份和待遇的不同。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二元性。按照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劳

动力市场中同时存在两种工作，一种是收入待遇较好、保障较高的工
作，另一种是收入待遇较低、稳定性不高，容易受到市场波动影响的工
作。之前有关研究认为，农民工通常处于后一种工作部门（次级部门）。
事实上，个体进入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哪一端是由人力资本的正向回报
机制、再分配制度中的等级机制和城乡差别机制同时决定的（见表１）。
农民工之所以会获得低端工作，一方面可能源于户籍歧视，另一方面也
可能是该群体人力资本水平普遍较低所致。此外，城市职工较高的工
作稳定性（或较低的工作流动性）也与该群体在再分配部门中就业比例
较高有关，进入市场部门的城市职工同样可能经常变换工作。工作流
动同时由上述三种制度决定，户籍制度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特有因素：
如果户籍歧视不存在，农民工在城市中就业不稳定的问题就不能归因
于他们作为农民工的身份，而应该归因于他们的教育程度和能力，或者
归因于他们选择进入市场部门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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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制度、机制和归因方式
制度 机制／逻辑 归因方式

市场制度 人力资本的正向回报机制
人力资本低导致进入次级劳
动力市场

再分配制度
体制内（公有制部门）与体
制外（私有部门）的差异。

进入私有部门导致工作缺乏
稳定性

户籍制度 城乡差异 农业户口导致就业不稳定

　　如何在市场体制和再分配体制同时存在的情况下验证户籍制度的
影响？我们假定，变换工作反映的是个人与工作的不匹配１，即如果目

前工作和自己的能力或需要不相匹配，个人则会通过工作流动来实现
更好的匹配，或结束不佳的匹配。简单说，如果一个人获得了一份好工
作，则不倾向流动，而获得了一份不好的工作，则倾向于流动以寻找更
好的工作（尽管未必一定能找到更好的）。

１．此处并不包括组织内部的晋升性流动。

什么工作才是好工作？现在已不能用诸如公有部门比私有部门的

工作好或坏的标准来判断，因为岗位的二元性同时存在于公有和私有
部门。但总体上，进入公有部门者比私有部门更不易流动。Ｓｏｌｉｎｇｅｒ
（１９９５）研究发现，虽然国有部门中的农民工待遇不如城市工人，但他们
在薪资、福利和用工规范性上仍优于在私有部门的农民工。

在户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城市公有部门的保障主要提供给城市
居民，农民工能够同享的待遇相当有限。同时，由于人力资本的普遍缺
乏，农民工并不具备城市公有部门中许多岗位要求的资格。但同样是
蓝领岗位，同样的教育水平，与农民工相比，在公有部门中城市工人的
就业是否更稳定？如果两者的工作稳定状况类似，那他们的工作流动
未必是户籍差异引起，而可能是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所致。反之，就说
明城乡差异因素在职业保障上有影响。据此提出：

假设１：如果户籍制度歧视存在，则在城市公有部门中的农民工比
城市工人更易发生工作流动。在同样缺乏人力资本的情况下（教育程
度在初中及以下），城市工人比农民工更不易发生工作流动。

国家政策对农民工的管理经历了一个从严到宽、从紧到松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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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农民进城务工现象初见端倪。１９８４年《中共
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和１９８５年《关于城镇人口管理
的暂行规定》允许农民在不改变身份的前提下进城务工。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高潮，出现了“民工潮”，这个时期
户籍管理进一步松动。为了稳定城市秩序，政府对于农民工还是以管
理限制为主，１９９４年《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和１９９８
年《关于做好灾区农村劳动力就地安置和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的意
见》要求农民工须持流动就业证外出就业，并提出要限制农村劳动力的
盲目流动。２００３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
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及２００４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
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标志着国家对农民工政策调整的新阶段，
反映了政府对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重视。２００４年起，珠三角地区出现
的“民工荒”现象反映了提高和改善农民工权益状况的迫切性。据此，笔
者将农民工的流动分成三个主要时段：１９９２年以前（流动早期）、１９９３年
到２００３年（“民工潮”时期，政策上以管理限制为主）和２００４年至今（“民
工荒”时期，政策上以积极改善为主）。

１．“国家政策对农民工的态度是从严到宽、从紧到松”这一观点，以及接下来在此段中对部分
农民工政策的列举和回顾，参考了由人力资源社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所长金维刚博士主持
的２００８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社会影响评估研究”的研究成果
（未公开发表），特在此注明并感谢。

农民工供给的变化和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产生一个重要结果：户
籍歧视程度不断降低，农民工的雇佣环境趋于好转。这意味着，农民工
所面对的就业市场较之从前更为公平，与此相应的是农民工自身人力
资本作用的凸显。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特征是个人人力资本难以对
收入和工作稳定性产生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缺乏机会的次级劳动
力市场中，有能力者也难以凭借能力改善工作状况。这里需要特别指
出，在一个较公平的市场中，人力资本对工作流动的影响可能是双向
的。一方面，人力资本较高者容易获得较高的工作匹配，降低了人力资
本较高者工作流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更有能
力寻找更好的工作，即使一开始获得了不够匹配的工作，他们也更有能
力通过工作流动来实现工作匹配。但如果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或在歧
视性的就业环境中，有能力的个体因为难以获得较好的工作匹配而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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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选择继续流动，但难以凭借其能力在工作流动中获得更好的匹配。
因此，在歧视性就业环境中，人力资本难以正常发挥作用，所以农

民工通常会使用人际网络去寻找工作。如果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劳动力
市场中，农民工即使不通过人际网络也可以获得较好或较可靠的工作
流动信息。综上所述，如果户籍歧视程度随时间降低，则农民工的人力
资本对其实现工作匹配的重要性会显现，而使用人际网络对工作匹配
的有效性会降低。因此提出：
假设２：如果户籍歧视程度随时间降低，那么在农民工早期流动

时，人力资本对其工作流动的作用不明显，社会网络的使用有助于降低
工作流动；在后期流动时，人力资本对其工作流动的作用将变得明显，
使用社会网络的作用会下降或变得不明显。
以上两个假设分别从城乡差异和时间差异两个维度来假定户籍制

度对农民工就业会造成的歧视性影响。前文已述，户籍制度是已往农
民工研究的重要解释变量，但绝大多数的经验研究仅假定户籍制度是
造成农民工在城市中受到就业歧视（包括工资待遇、职业稳定性等）的
根本原因，却很少用量化的方式对户籍制度在何种程度上发挥作用加
以探讨。以往对农民工就业的研究仅基于农民工数据的事实，忽视了
与城市人的比较。因此，并不能证明农民工所遭遇的就业歧视是由户
籍制度而不是其他制度（如再分配制度或市场制度）带来的。本研究的
假设１即是通过比较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在同等人力资本水平下和在同
样部门中的工作流动的差异来确定户籍制度如何发挥作用。另外，以
往研究较少以量化的方式探讨户籍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影响的变化过

程，假设２正是要探讨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

三、数据与方法

个体层次的工作流动是本研究分析的对象。工作变换的频繁性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就业的稳定性。以往对农民工作流动频繁性的测量包
括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但这些测量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黄乾（２００９）
在研究城市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时采用了主观测量，将就业状况分为“稳
定”、“比较稳定”、“一般”、“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和“说不清楚”，让农
民工自我评价他们的就业稳定性，继而在模型中将这５个等级合并为
“稳定／不稳定”两分类因变量。但自我评价的就业稳定性可能会受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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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预期的影响，不完全是对实际的工作变换频繁性的判断。测量工作
流动也可采用客观指标，在梁雄军、林云和邵丹萍（２００７）对农民工“二
次流动”的研究中，他们以是否有过“换地区流动”或“换企业流动”的经
历作为因变量，但这种做法忽略了农民工换工经历的多次性，大多数农
民工都不止一次工作流动，他们每次工作流动的类型和原因也可能各
不相同。Ｋｎｉｇｈｔ和Ｙｕｅｈ（２００４）在测量农民工和城市人的工作流动时
用工作流动的次数除以工作年限得到一个平均流动率，但这一做法没
有考虑到具体每次工作流动发生的时间和离开的工作岗位的特征，

Ｋｎｉｇｈｔ和Ｙｕｅｈ的做法实际上是假定所有因素在每次工作流动时均不
变，对工作流动的影响也是一致的，这并不符合事实。因此，Ｋｎｉｇｈｔ和

Ｋｕｅｈ对工作流动的测量虽然考虑了事件发生的多次性，但却忽略了事
件发生的时间性。对工作流动频繁性的测量需要同时考虑每份工作的
持续时间和工作变动次数两个方面。因此，本研究用事件发生的转换
率（或风险率）来测量工作流动的频繁性，即从进入某份工作之时算起，
历经多长时间发生过一次工作流动。
对一定时间内事件的发生或状态的改变建立模型需要使用事件史

分析技术。本研究采用的事件史模型为指数模型，是最简单的转换率
模型（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Ｇｏｌｓｃｈ　＆Ｒｏｈｗｅｒ，２００７），它是参数模型的一种，也是
连续时间模型的一类，其假定时间的分布是呈指数分布，即假设事件的
发生风险是恒定的。由于本调查所使用的数据在测量时间上相对较为
精确，且涉及的时间段较长，所以适用于连续时间模型。由于目前对农
民工换工的时间分布情况尚不明确，所以使用时间分布假定较为简单
的指数模型。指数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１．该公式的右边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基准风险ｈ０（ｔ），由时间决定，另一部分是风险得分

ｅｘｐ（ｘｉ’β），由协变量决定。β是一组未知参数，表示一组自变量ｘｉ对个体ｉ风险率的影响，

ｈ（ｔｉ）是连续时间的风险率或风险（ｈａｚａｒｄ　ｒａｔｅ　ｏｒ　ｈａｚａｒｄ），即事件至时间ｔ尚未发生的条件
下，该事件在［ｔ，ｔ＋Δｔ］区间内发生的瞬时概率。（Ｐｏｗｅｒｓ　＆Ｘｉｅ，２００８：１８０－１８４）

ｈ（ｔｉ）＝ｈ０（ｔ）ｅｘｐ（ｘｉ’β）１

其可以转化为较为常用的对数形式公式：

ｌｏｇ　ｈ（ｔｉ）＝ｘｉ’β。
对假设１的检验需要比较城市工人与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由于国

内目前同时包括农民工样本和城市居民样本且含工作流动记录的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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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调查数据比较少，所以本研究将使用中山大学２００６年珠三角外来务
工人员调查（以下简称ＳＹＳＵ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３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研
究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０３）两份数据１。前者提供了农民工的样本，后者提供
了城市居民样本。这两份数据中均有关于农民工或城市居民工作变动
的回顾性信息。其中，ＳＹＳＵ２００６记录了农民工自初次进城打工以来
最多６次工作变换的信息，ＣＧＳＳ２００３包含城市人自首份职业以来最
多１２条工作变动的记录２。合并两份来自不同机构的调查数据可能产
生的问题主要有两点：（１）两份数据的调查时点不同，ＳＹＳＵ２００６是在

２００６年，ＣＧＳＳ２００３是在２００３年；（２）ＳＹＳＵ２００６的数据是区域性数据，

ＣＧＳＳ２００３的数据是全国性数据。对第一个问题，本研究采用的是调
查中的回顾性数据，即被访者回忆从其首次参加工作（对农民工是首次
进入城市工作）以来的工作流动情况，因此调查时间点不同只可能造成
城市居民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之间发生工作流动记录的缺失，但不会影响
到２００３年以前两份数据在工作流动记录上的比较。城市居民发生工
作流动的频率较低，可假定３年内该群体的就业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区
域性数据和全国性数据之间的可比性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不得不
承认，在珠三角打工的农民工与在中国其他地区打工的农民工相比可能
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珠三角打工的农民工来自全国各地，而且珠三
角也是中国最早、最具代表性的农民工集散地。本研究假定在珠三角打
工的农民工与当时在其他地区的农民工之间有较高的相似性。

１．本文所使用的这两份数据均为公开数据，在此，对提供数据的相关机构表示感谢。

ＳＹＳＵ２００６的数据介绍可参见：ｈｔｔｐ：／／ｃｕｓ．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ｓｊｋｕ１．ａｓｐ？ＣｌａｓｓＩＤ＝７；ＣＧＳＳ２００３的
数据信息可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ｓｏｄ．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２．ＣＧＳＳ２００３中的工作变动包括单位内的调动和不同单位之间的流动，为了与农民工的工作
流动数据相对应，本研究只使用ＣＧＳＳ２００３中不同单位间工作变动的记录。

由于被访者可能有多条工作经历的记录，因此本研究处理的是一
个多次事件发生的问题。不同于分析单次事件发生的事件史数据，对
持续换工者而言，他们的工作流动是反复发生的，因此在观察期限内，
他们可以不止有一个暴露期、不止有一组起止时间。本研究以农民工
或城市职工是否发生工作流动作为每次事件发生或截止的标志。在

ＳＹＳＵ２００６数据中，以农民工自初次进城打工以来的首次工作时间作
为观察的起点，以调查时点（２００６年７月）作为最后一次观察的结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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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ＣＧＳＳ２００３数据中，以城市被访者的首份工作作为观察的起点，
以２００３年６月作为最后一次观察的结束时间，将两份原数据分别转换
成事件导向的人—月（ｐｅｒｓｏｎ－ｍｏｎｔｈ）数据并合并１。

１．此处省略原始数据转化为人－月数据的具体细节，欲知可与作者联系。

表２描述的是转化并合并后的人—月数据的统计概要。为了将农
民工的工作流动和城市职工的工作流动都放在经济改革的背景下，此
处的比较和之后的模型均仅限于１９８０年后进入首份工作的样本。如
表２所示，如果对工作流动的序次不做区分（即不区分是第几次发生工
作流动），农民工工作流动发生率要大大高于城市职工；生存时间，即工
作稳定时间要大大低于城市职工。

表２：工作生存时间数据结构的概要统计

人—月 发生率 样本数
生存时间（月）

２５％ ５０％７５％
农民工 １６０　６７７　 ０．０３９　 ２　５２９　 ６　 １２　 ２６
城市职工 ３７２　０５１　 ０．００９　 ２　３２８　 ３７　 ９７　 １８１

　　注：分位数对应的存活时间（以月为单位），即２５％、５０％、７５％的
人发生换工是在第几个月。生存时间在这里指的是农民工从进入一
份工作起，经历多长时间发生了换工。在事件史方法里，事件没有发
生或状态没有改变是一种“存活”。事件史的方法早期是用于研究死
亡事件的，生存时间是即人还能存活多久。之后这个方法的术语都
沿用生物学的比喻。

　　图１中的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存活函数曲线（简称Ｋ－Ｍ生存函数曲线）
更形象地展示了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工作流动发生趋势的差异。图的横
轴表示观察时间，以月为单位，将某份工作的开始时间设为０值作为观
察起点；纵轴表示尚未发生工作流动者的比例，在观察起点处，该比例
为１（或１００％）。从图１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中尚未发生工
作流动的比例急速下降，而城市职工尚未发生工作流动的比例下降迟
缓。图１分别对城市职工总样本、１９８０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城市职工样
本、农民工总样本和１９８０年以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样本的Ｋ－Ｍ曲线
进行了估计。如图所示，较之城市职工总样本，１９８０年以后参加工作
的城市职工更易发生工作流动，这说明经济改革也增加了城市人的工
作流动，尽管如此，１９８０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城市职工的工作流动率还
是明显低于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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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变换工作的Ｋ－Ｍ生存函数曲线

１．企业所属部门中，公有制部门包括国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私有部门
包括外资及合资企业（欧美、日韩、港台等）、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等。

２．注意，此处的公式仅是示意性的。如年龄、婚姻状况、教育和户籍等自变量在纳入具体模
型时将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出现，但为了表达的简洁，此处的公式中并不体现这些变量的具体
处理方式。公式中β代表系数，其中β０是截距项，ε指的是残差项（下同）。

　　本研究中假设１因变量是发生工作变换的风险率。关键自变量是
户籍、教育程度和部门分类（国有部门／私有部门）１。此外，将加入性
别、年龄阶段和婚姻状况这些可能会影响工作流动的因素作为控制变
量。基本模型２是：

ｌｏｇ　ｈ（ｔ）＝β０＋β１ｓｅｘ＋β２ａｇｅ＋β３ｍａｒｒｉａｇｅ＋β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β５ｈｕｋｏｕ＋β６ｓｅｃｔｏｒ＋ε （１）

由于在国有部门中，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工作流动率上的差别与他们
在私有部门工作流动率上的差别不同。也就是说，尽管在国有部门中
的平均工作流动率会低于私有部门的平均工作流动率，但这一影响（工
作稳定性）在城市居民样本中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为此，本研究继而加
入户籍与部门的交互项，则有模型２：

ｌｏｇ　ｈ（ｔ）＝β０＋β１ｓｅｘ＋β２ａｇｅ＋β３ｍａｒｒｉａｇｅ＋β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β５ｈｕｋｏｕ＋β６ｓｅｃｔｏｒ＋β７ｈｕｋｏｕ×ｓｅｃｔｏｒ＋ε （２）

检验假设１所使用的数据是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合并样本。为了增加
可比性，城市居民的样本限制在１９８０年１月以后首次进入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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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科教育程度以下的蓝领职业者（职业类别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
员及有关人员，基层生产的组长、工段长及工头，以及技术工人）。由于
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可能使他们更易处在不利的就业地位，即
使在没有户籍歧视的情况下，该群体也较之城市居民更易发生工作流
动，为进一步剥离这种人力资本的干扰性影响，模型３进一步缩小样本
至低教育程度者（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者）内部的比较：

ｌｏｇ　ｈ（ｔ）＝β０＋β１ｓｅｘ＋β２ａｇｅ＋β３ｍａｒｒｉａｇｅ＋β４ｈｕｋｏｕ
＋β５ｓｅｃｔｏｒ＋β６ｈｕｋｏｕ×ｓｅｃｔｏｒ＋ε （３）

　　假设２关注的是户籍歧视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这一假设只针对
农民工样本。首先估计不同时期农民工工作流动发生风险的变化，模
型４中的ｐｅｒｉｏｄ是探索不同时期工作流动风险变化上的差异性：

ｌｏｇ　ｈ（ｔ）＝β０＋β１ａｇｅ＋β２（ｓｅｘ；ｋｉｄｓ）＋β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β４ｗａｙ＋β５ｗｏｒｋ
＋β６ｓｅｃｔｏｒ＋β７ｉｎｄｕｓｔｒｙ＋β８ｐｅｒｉｏｄ＋β９ｏｒｉｇｉｎ＋ε （４）

１．在寻职途径中，通过政府和学校招工主要是指由政府或学校组织的劳务流动；通过市场找
工作的情况包括在劳务市场或中介找工、网络应聘、新闻媒体广告应聘、看到街头广告应聘和
企业直招。

２．工种变量中的普工包括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和服务行业中的普通服务员、安保人员等；技
工包括技术工人和低级别的管理人员（如班组长、领班等）；零工、散工包括没有营业执照的小
店经营者、流动摊贩或流动销售人员、保姆、钟点工、自由三轮车工人、街头擦皮鞋人员、洗车
人员、废品收购、拾荒和捡废品人员。

３．行业变量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和其他行业。其中，服务业是指广义的服务业，涵
盖金融行业。

　　前文已述，根据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供给，农民工
流动可划分为三个时段：流动初期（１９８０－１９９２）、“民工潮”时期（１９９３
－２００３）和“民工荒”时期（２００４－２００６）。上式中，ｐｅｒｉｏｄ 是体现不同
时期的两个虚拟变量，以１９８０－１９９２年为参照类。模型４重点关注的
变量是教育程度和寻职途径１，前者是测量人力资本的作用，后者由于
包含了在获得某份工作时是否使用过亲友关系，故体现了社会网络较
之其他寻职途径的相对作用。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段、性别以及女
性是否有１４岁以下的孩子、工种２、部门和行业３。

对不同时期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工作流动分别建立模型（模型

５和模型６），每一个时期建立的模型中纳入的自变量均相同。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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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式如下：

ｌｏｇ　ｈｉ（ｔ）＝β０＋β１ｉａｇｅ＋β２ｉ（ｓｅｘ；ｋｉｄｓ）＋β３ｉ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β４ｉｗａｙ
＋β５ｉｗｏｒｋ＋β６ｉｓｅｃｔｏｒ＋β７ｉｉｎｄｕｓｔｒｙ＋ε （５）

１．以下提到的“城市工人”均是指城市户籍和本科学历以下的蓝领工人。为了简洁起见，故
均泛称为“城市工人”。

以上公式中，ｉ表示不同时期。由于第一个时段（１９８０－１９９２）中农民工
的样本量太少，故本研究只对后两个时间段建立指数模型。
事件史分析中的自变量分两种，一种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另一

种是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在本研究的数据中，性别和农民工的户籍来源
地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而换工发生（或删截）时所处的年龄段、有无

１４岁以下的孩子、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均是随时间变化的变量。除此之
外，所在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行业、工种和寻职途径也均随每份工作的变
化而变化。由于模型中大多数自变量的取值是随每一次换工而发生变
化，因此，对每一次换工的自变量取值分布的统计描述在此处略去。

五、结果分析

模型１至模型３是对假设１的检验，表３数值是指数模型的系数，
取自然指数ｅ即是风险率之比。其中，模型１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
响下检验户籍和企业所属部门对工作流动的平均影响。在控制性别、
年龄、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的情况下，农民工发生工作流动的风险是
城市工人１的２．６倍（ｅ０．９５０）。较之进入私有部门者，进入公有部门者发
生工作流动的风险将下降１８％（１－ｅ－０．２０３）。模型２是在模型１的基
础上增加了户籍和部门的交互项，检验户籍对工作流动的影响是否随
部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交互项显著且大于１，说明即使同处在不易
发生流动的公有制企业中，农民工也比城市工人更易发生工作流动，其
工作流动的风险是城市工人的３．１倍（ｅ０．８０７＋０．３３８）。模型３是针对合并
样本中低教育程度者（初中及以下者）建立的模型，可以看到，即使在低
教育程度群体中，农民工也比城市工人更易发生工作流动。在公有部
门中，低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发生工作流动的风险是该部门中低教育程
度的城市工人的３．３倍（ｅ０．８８０＋０．３００）。图２更直观地展示了在低教育程
度样本中，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工作流动在不同部门中的差别。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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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工作流动风险比的指数模型结果
模型１

（合并样本）
模型２

（合并样本）
模型３

（初中及以下样本）

农民工（参照组：城市工人） ０．９５０＊＊ ０．８０７＊＊ ０．８８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４）

公有制企业（参照组：私有制企业） －０．２０３＊＊ －０．４１７＊＊ －０．３３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８） （０．０８０）

公有制企业×农民工 ０．３３８＊＊ ０．３０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９６）

男性（参照组：女性）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９）

２５－３４岁 （参照组：２５岁以下） －０．６７６＊＊ －０．６７４＊＊ －０．６５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７）

３５岁以上 －１．１２４＊＊ －１．１０６＊＊ －１．０１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８）

已婚（参照组：未婚） －０．３２１＊＊ －０．３２１＊＊ －０．３３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６）

高中／职中（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大专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６）

常数项 －３．６５５＊＊ －３．５２６＊＊ －３．６０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７）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６　１０７．１９７７ －６　０９６．７１３２ －４　０５０．３８６９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６　２６５．２０　 ６　２８６．１７　 ３　６２０．９１
ｄｆ ８　 ９　 ７
Ｎ　 ３　６７１　 ３　６７１　 ２　３１６

　　　　注：１．括号中的数字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１。

３．表中的样本量是纳入模型的个案数，不是事件发生数。

图２：低教育程度者在公有制部门和市场部门

　　发生工作流动的Ｋ－Ｍ曲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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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工人和农民工，进入私有部门都比进入公有部门更易发生流动，但这
种部门差异在城市工人部分更为明显。也就是说，由于公有部门城市工人
社会保障水平较高，很少发生社会流动，因此不能享受同等待遇的农民工
与城市工人相比，两者社会流动风险率比要比私营部门提高较多。
从模型１到模型３，公有部门较之私有部门对工作流动风险有显

著的负影响，这说明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相比更可能提供工作的稳定
性，这与之前对再分配制度体制内外差异的认识相符。即使同样身处
工作稳定性较高的公有部门中，在控制教育程度的情况下，农民工发生
工作流动的风险仍然明显高出城市居民，说明公有制部门的保障性主
要是提供给城市居民而不是农民工，由此支持了假设１。
模型４至模型６检验的是户籍歧视随时间的变化，仅基于农民工

样本（ＳＹＳＵ２００６）建立模型（见表４）。根据假设２，模型以教育程度作
为人力资本的测量，以寻职途径中是否通过亲友寻职来测量社会网络
的使用。控制变量包括农民工的年龄、性别、是否有孩子、是否为广东
省内迁移、行业和工种。
随着中国社会流动的加快，农民工的工作流动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愈

加频繁。模型４将时期作为虚拟变量，结果显示：相比于１９９３年以前，

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农民工工作流动的风险提高了２８％（ｅ０．２４７－１），而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年与１９９３年以前比，这一风险则提高了１５３％（ｅ０．９３０－１），也就是
说，随时间推移，农民工的工作流动会更频繁，在图３中三条不同时期的
工作流动的Ｋ－Ｍ曲线也拟合了这一过程。不同时期影响农民工工作流
动的因素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随户籍歧视程度的下降，农民工
所处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变化。模型５和模型６分别是对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
（“民工潮”）和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民工荒”）两个时期农民工的工作流动建
立的模型（见表４）。在模型５中，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期间，受教育程度对工作
流动的发生没有显著影响，而通过亲友寻职，农民工发生工作流动的风
险能比市场寻职低１０％（１－ｅ－０．１１４）。模型６中的情况恰好相反，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年期间，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有显著的正影响，教育程
度越高者越倾向于通过工作流动提高匹配，而通过亲友与市场寻职的差
异在模型６中变得不明显。两个模型对比，说明了随着时间推移，农民
工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在其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中开始发挥作用，这也许
反映的正是户籍歧视影响的下降，因此，假设２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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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工作流动风险比的指数模型结果
模型４

（农民工样本）
模型５

（１９９３－２００３）
模型６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参照组：１９８０－１９９２） ０．２４７＊＊
（０．０７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０．９３０＊＊
（０．０７２）

高中／职中（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０．１２１＊＊ ０．０７６　 ０．１８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４）

大专 ０．２４２＊＊ ０．２２２　 ０．２４２＊
（０．０８４）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８）

通过亲友寻职（参照组：市场寻职） －０．０５６＊ －０．１１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通过政府、学校寻职 －０．０６８ －０．１７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８３） （０．１２２） （０．１１１）

公有制企业（参照组：私有制企业） －０．０２７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５）

２５－３４岁（参照组：２５岁以下） －０．７１３＊＊ －０．７７３＊＊ －０．５８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４）

３５岁以上 －１．１１１＊＊ －１．２０６＊＊ －０．６２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７）

男性（参照组：无小孩的女性） －０．２４２＊＊ －０．０４９ －０．４６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８）

女性且有１４岁以下孩子 ０．０１０　 ０．０９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１）

技术工人（参照组：普工） －０．２１２＊＊ －０．２７２＊＊ －０．１３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６）

零工、散工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８
（０．１０３） （０．１１８） （０其他１２）

其他工种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６
（０．１１５） （０．１４６） （０．１８２）

服务业（参照组：制造业）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３）

建筑业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６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０） （０．１００）

其他行业 －０．０７３ －０．０８４　 ０．１４７
（０．０９７） （０．１２４） （０．１５１）

常数项 －３．２４６＊＊ －２．９３２＊＊ －２．３９２＊＊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２）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　４０５．２８３３ －２　９７３．２７５４ －１　４２９．４２２７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２　４５３．７２　 ７６４．７３　 ４５０．９４
ｄｆ １７　 １５　 １５
Ｎ　 ２　５１５　 １　５６０　 １　７８９

　　注：１．括号中的数字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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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分时期农民工发生工作流动的Ｋ－Ｍ生存函数比较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两个假设来检验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影响，分
别对应了户籍歧视存在的两个维度：一是与城市人相比较中的城乡差
异；二是时间维度上的变化。经过对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工作流动建
立事件史模型，发现公有制部门中的保障主要是提供给城市工人而不
是农民工。同处于低人力资本的条件下，城市工人较之农民工的工作
稳定性更高。在“民工潮”时期，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对其工作流动的影
响并不明显，通过社会网络找到的工作更具稳定性。但在“民工荒”时
期，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对工作流动有显著影响，社会网络的影响变得不
显著。通过对以上两条假设的验证，本研究的结论是：尽管存在人力资
本和所处部门对工作流动的影响，但户籍歧视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
响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但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变化正在降低。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农民工更倾向于频繁变换工作？关注城

乡流动的迁移理论不能对发生在城市之间或城市之内以换工作为目的

的流动做出合适的解释，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虽可解释工作流动，却不
免会陷入循环论证，忽略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机制或动因。基
于以往文献，本文将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机制总结为三种：市场
制度中人力资本的正向回报机制、再分配制度传统下的体制内外差别
机制，以及户籍制度形塑下的城乡身份差别机制。户籍制度是导致中
国城乡分立的重要制度，也是城乡不平等的来源之一。随着与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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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务工相关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户籍制度愈加被视为歧视的来源，
而不仅是一种管理的手段。本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农民工的就
业行为同时受到人力资本正向回报机制、体制内外差别机制和城乡户
籍差别机制的三重影响，前两种机制在城市人的就业和工作流动中也
同样适用，因此仅单方面研究农民工的工作流动会把许多城市人（尤其
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城市人）同样遭遇的歧视或不利也误归为户籍歧视
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户籍歧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推移，户
籍对农民工的影响力事实上有所降低，这既是国家政策调整的成果，也
是社会观念改变的结果。仅从一个时点上对农民工建立模型很难反映
出户籍歧视随时间的变化，这就需要多时点的比较。本研究的第二个
假设正是探讨不同历史阶段农民工流动的变化。
本文实际上是围绕城乡户籍身份分割来对工作流动做出解释。反

过来看，本研究也可以理解为以工作流动作为研究户籍歧视的一个切
入点。因此，文章最后补充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工作流动意味着什么？
与工资、职业声望分数等分层研究的经典因变量相比，工作流动所代表
的意含还不够明确。因为从流动的起因上看，工作流动可分为自愿流
动和非自愿流动（吴晓刚，２００８），职业取向流动或家庭取向流动（Ｃａｏ　＆
Ｈｕ，２００７）等；从流动的结果上分，又可以分为向上、平行和向下流动
（Ｚｈｏｕ，Ｔｕｍａ　＆Ｍｏｅｎ，２００３），由于数据条件所限，本文无法全面考虑
各种情况的工作流动，仅是单独考虑工作流动的频繁程度一个特征。
这一局限性在研究城市居民的流动时会存在较大问题，但在研究农民
工的工作流动时却仍有意义，因为该群体工作流动的频繁性能够反映
中国社会中某些特有的制度动力。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
变的进程中，由于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雇佣关系
朝向稳定的方向发展，而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过于僵
化固定的雇佣关系开始朝着自由流动和双向选择上过渡。农民工工作
流动频繁性的复杂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比城市居民更为频繁，还缺乏就
业的稳定性。他们并不是因为进入市场环境后拥有了自由流动、双向
选择的就业权利，而是进入了次级劳动力市场中而陷入去留两难的困
境。本研究假定，自愿工作流动是由于个体对目前工作的不满意，这个
不满意也许出于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也许出于对权益或待遇状况的
不满。每次工作流动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改善，若依旧不能获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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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则引发后继的工作流动。因此，过于频繁的工作流动意味着工人对
工作条件或工作机会的不满。农民工较频繁的工作流动反映出他们对
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就业和权益不平等的不满。
所以，我们在评价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这一现象时，需要设身处地

了解他们真正关心的利益及他们对工作权益的实际诉求，当我们理解
他们频繁变换工作的背后也许是在利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来试图改

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不利地位时，如何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公平的
劳动力市场也许比单纯地鼓励他们停留在城市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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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谌新民、吴森富．２００３．流动人口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广东省为例［Ｊ］．中
国人口科学（１）．［Ｃｈｅｎ　Ｘｉｎｍｉｎ　ａｎｄ　Ｗｕ　Ｓｅｎｆｕ．２００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映芳．２００５．“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Ｊ］．社会学研究（３）．［Ｃｈｅｎ　Ｙｉｎｇｆａｎｇ．
２００５．“‘Ｐｅａｓａｎｔ－ｌａｂｏｒ’：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ｏ，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ｉｕｎｇ－Ｙｉｎ　Ｈｕ．２００７．“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ｂ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ｓ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Ｊｏｂ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ｉｘ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８５：１５３５
－１５６０．

洪小良．２００７．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Ｊ］．中
国人口科学（６）．［Ｈｏ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ａｎｇ．２００７．“Ｆａｍｉｌ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ｕｒａｌ　ｔｏ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ａｕｓ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侯佳伟．２００９．人口流动家庭化过程和个体影响因素研究［Ｊ］．人口研究（１）．［Ｈｏｕ
Ｊｉａｗｅｉ．２００９．“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ａｕｓ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黄乾．２００９．城市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效应［Ｊ］．人口研究（３）．［Ｈｕａｎｇ　Ｑｉａｎ．
２００９．“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简新华、张建伟．２００５．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
析［Ｊ］．人口研究（２）．［Ｊｉａｎ　Ｘｉｎｈｕａ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ｗｅｉ．２００５．“Ｆｒｏｍ ‘Ｔｉｄｅ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Ｌａｂｏｒ’ｔｏ ‘Ｆａｍｉｎｅ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Ｌａｂｏｒ’：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金维刚．２００９．农民工政策综述［Ｚ］．２００８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国家调整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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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社会影响评估研究”的研究成果，未公开发表．［Ｊｉｎ　Ｗｅｉｇａｎｇ．２００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Ｋｎｉｇｈｔ，Ｊｏｈｎ　ａｎｄ　Ｌｉｎｄａ　Ｙｕｅｈ．２００４．“Ｊｏｂ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６３７－６６０．

李明桥、傅十和、王厚俊．２００９．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钟摆现象”的解释［Ｊ］．人口研究
（１）．［Ｌｉ　Ｍｉｎｇｑｉａｏ，Ｆｕ　Ｓｈｉｈｅ，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Ｈｏｕｊｕｎ．２００９．“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ｎｄｕｌｕｍ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ｏｆ　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培林、李炜．２００７．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Ｊ］．社会学研究（３）．
［Ｌｉ　Ｐｅｉｌｉｎ　ａｎｄ　Ｌｉ　Ｗｅｉ．２００７．“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强．１９９９．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Ｊ］．社会学研究（３）．［Ｌｉ　Ｑｉａｎｇ．１９９９．

“Ｊｏｂ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强．２００３．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Ｊ］．中国社会科学 （１）．
［Ｌｉ　Ｑｉａｎｇ．２００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ｕｓｈ　ａｎｄ　Ｐｕｌ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梁雄军、林云、邵丹萍．２００５．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基于１７０２个个体调查数据的
研究［Ｊ］．中国人口科学（５）．［Ｌｉａｎｇ　Ｘｉｏｎｇｊｕｎ，Ｌｉｎ　Ｙｕｎ，ａｎｄ　Ｓｈａｏ　Ｄａｎｐｉｎｇ．２００５．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１７０２Ｃａｓ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梁雄军、林云、邵丹萍．２００７．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的特点、问题与对策———对浙、闽、津
三地外来务工者的调查［Ｊ］．中国社会科学（３）．［Ｌｉａｎｇ　Ｘｉｏｎｇｊｕｎ，Ｌｉｎ　Ｙｕｎ，ａｎｄ　Ｓｈａｏ
Ｄａｎｐｉｎｇ．２００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Ｗａｙｓ　ｏｆ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Ｆｕｊ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根荣．２００６．“民工荒”的成因及其治理：一个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Ｊ］．人口研究（６）．
［Ｌｉｕ　Ｇｅｎｒｏｎｇ．２００６．“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Ｆａｍｉｎｅ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爱玉．２００３．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的行动选择：一项关于无集体行动的经验
研究［Ｊ］．社会学研究（６）．［Ｌｉｕ　Ａｉｙｕ．２００３．“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林平、万向东、张永宏．２００６．制度短缺与劳工短缺———‘民工荒’问题研究［Ｊ］．中国
工业 经 济 （８）．［Ｌｉｕ　Ｌｉｎｐｉｎｇ，Ｗａｎ　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ｈｏｎｇ．２００６．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ｎｅ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ｉｃｈ，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ａｖｉｄ　Ｍ．Ｇｏｒｄｏｎ，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Ｅｄｗａｒｄｓ．１９７３．“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６３：３５９－３６５．

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Ｒａｃｈｅｌ　Ａ．１９９２．“Ｊｏｂ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８：３９－６１．

Ｓφｒｅｎｓｅｎ，Ａ．Ｂ．ａｎｄ　Ａｒｎｅ　Ｌ．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１９８１．“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ｔｏ　Ｊｏｂｓ．”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Ｓｏｌｉｎｇｅｒ，Ｄｏｒｏｔｈｙ　Ｊ．１９９５．“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ｒｋ　Ｕｎｉ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１：１５５－１８３．

华尔德．１９９６．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Ｍ］．龚

·６７１·

社会·２０１１·６



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Ｗａｌｄｅｒ，Ａｎｄｒｅｗ　Ｇ．１９９６．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Ｎｅ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Ｇ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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